2023年预算草案关于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泗水县2023年预算已经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我县2023年预算中关于转移支付情况说明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

2023年一般公共预算中转移支付共254000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13083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28917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2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一般性转移支付

1、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19134万元。主要用于工资发放。
2、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75819万元。主要用于提高“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能力，落实中央、省、市各项民生政策基本财力需要。

3、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99万元。主要统筹财力使用。
4、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收入1600万元。主要用于缓解财政困难，抓好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巩固粮食安全基础。

5、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277万元。主要用于生态保护支出。

6、固定数额补助收入9379万元。主要用于统筹发放工资。
7、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4185万元。主要用于民生基础设施建设。

8、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3879万元。主要用于巩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相关支出。
9、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100万元。主要用于公检法司等装备相关支出。
10、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1366万元。主要用于统一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政策，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解决城镇中小学大班额问题，落实各项学生资助政策，推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1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29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我县文化、旅游、广播电视等方面发展支出。
12、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2540万元。用于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保证全县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孤儿、重度残疾人和重点优抚对象等弱势群体待遇资金的及时足额落实到位。

13、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9200万元。主要用于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府筹资部分进行补助，保障居民医疗保险待遇落实。

14、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万元。主要用于我县节能环保支出。
15、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0500万元。主要用于加大对三农的资金扶持力度，用于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等。

16、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14万元。主要用于我县交通方面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
17、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716万元。主要用于我县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支出。
18、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70万元，主要用于我县自然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19、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3049万元，主要用于补充发放工资。

20、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1152万元，主要用于补充发放工资。
21、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3232万元。重点用于公共安全、节能环保、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增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二）专项转移支付

1、一般公共服务方面16万元，主要用于妇女儿童民族宗教事业发展资金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司法救助等方面支出。
2、国防249万元，主要用于国防方面支出。

3、教育方面7887万元，主要用于教育发展方面支出。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方面200万元，主要用于宣传文化旅游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500万元，主要用于优抚安置、社会救助以及残疾人康复救助等方面支出。

6、节能环保方面1134万元，主要用于清洁煤推广补助、住房和城镇化建设专项、乡村振兴等方面支出。
7、农林水方面2014万元，主要用于乡村振兴、重大动植物病虫害防治、农村综合改革、农业保费补贴、普惠金融发展、支持水利发展等方面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预算收入400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800万元，主要用于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等方面支出。

（二）其他支出1201万元，主要为福利彩票公益金以及体育彩票公益金用于养老服务业发展以及孤儿、困境儿童等生活保障、体育运动会等方面的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18万元，主要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